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５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８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赠送公司

股份实施过程中提请股东注意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双马” ）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份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赠送

公司股份的议案》。 为了保证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赠送公司股份方案顺

利实施，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四川双马特就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

司赠送公司股份实施过程中提请股东注意事项告知如下：

１．

送股对象：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３．

在送股方案实施完毕前，请上述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四川双马股东

如无特殊情况，不要变更或注销证券账户，同时不要通过销户等方式终止其

与股权登记日四川双马股份的托管券商的托管关系，以免影响赠送股份的到

账和交易。 在特殊情况下，股东确需作出上述变更行为的，在完成上述变更行

为后请及时与本公司联系。

联系人：程玲蓉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３０１５２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７３０９７５

电子邮箱：

ｌｉｎｇ－ｒ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ｎ．ｌａｆａｒｇｅ．ｃｏｍ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香溢融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０

编号：临时

２０１２－０３５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浙江香溢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担保）

担保数量：新增最高额保证担保

２００００

万元。

担保期限： 一年

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担保数量：

９０００

万元、最高额保证担保

６５０００

万元（含

本次担保）。

逾期对外担保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香溢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

担保）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银行）签署《杭州银行与担保

机构业务合作协议书》， 约定小微贷担保业务根据实际存入保证金放大

１０

倍，

最高担保额度

２

亿元；普通担保业务初始保证金

１０００

万元，根据实际存入保证

金放大

１０

倍，最高担保额度

１

亿元；分离式保函业务基础保证金

１０００

万元，根据

实际存入保证金放大

２０

倍，最高担保额度

２

亿元，补充协议另行签订。

同日，公司与香溢担保、杭州银行三方签署《杭州银行与担保机构业务合

作补充协议书》，公司为杭州银行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向香溢担

保出具分离式履约保函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在银行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

函等各项信贷业务担保方面的合作事项）提供担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浙江香溢担保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持股比例

９０％

）， 注册资金

２０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郑伟雄，经营范围：从事担保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限制的除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３８７１．８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１２５１．６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７１９．０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１０．９８％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３４０１．９７

万元，净资产

２１７３２．４６

万元，实现

净利润

４８０．８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１３％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公司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溢担保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供最高额

１２

亿元保证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最高额

１２

亿元额度内为香溢担保工程保函业务提供担保， 同意上述担保额度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该额度内执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七届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

在最高额

１２

亿元范围内， 为香溢担保公司

２０１２

年工程保函业务提供担保行使

相关职权的议案》、《关于陈健胜副总经理代为行使总经理相关职权的议案》，

授权陈健胜副总经理代为行使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的相关职权。

公司本次担保未与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的精神相违背，且担保的相关标的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额度、未

超过董事会授权，符合相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下属公司累计担

保

７４０００

万元（其中最高额保证担保

６５００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合计担保数占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

１５７２４３．７８

万元的

４７．０６％

，无其他担

保，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公司七届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５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会议通知及相关文

件。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３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

１６３

号广电科技大厦二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赵友永先生；

７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２

名，代表股份

１５０

，

９９４

，

９２２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

３３２

，

５０６

，

５１０

股的

４５．４１％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

１５０

，

９９４

，

９２２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的议案》

同意

１５０

，

９９４

，

９２２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１５０

，

９９４

，

９２２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许丽华、黄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各项

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二）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2012年9月21日 星期五

Disclosure

B003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６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９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获得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５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浙江

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无条件通过。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

以核准的书面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８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０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详见

公司于

３

月

２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

收到了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

２０１２

〕

ＣＰ２８６

号），同意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

５．５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

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在注册

有效期内，本公司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２

个月内完

成。

公司将根据发行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２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

集团”）《关于股份质押情况说明的函》， 发展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股

合计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１１％

）质押给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用于融资，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

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发展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１９６

，

０２７

，

５４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２３％

，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 截止公告日，发展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１１％

。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５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减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接到公司股东曹若欣先生、蔡远宏先生通报：

曹若欣先生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减持

３

，

３３７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６％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该股

东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５

，

３４５

，

４７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３０％

）

蔡远宏先生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减持

２

，

７１６

，

３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该股

东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５

，

９６６

，

０９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５５％

）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７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事项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拟发行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的短期融资

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１ －０３３

、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接

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ＣＰ２７０

号），该协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公司本次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５

亿元，注册额度自交易商协会发出通

知书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联席主承销。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２

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２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公司将根据资金

需求和市场情况择机发行。

公司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和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做好信息

披露、发行及兑付工作。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６

股票简称：武汉健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发出会议通知，以通

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形成表决结

果。 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财务总监周鹂女士因工作变动， 无法继续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已提出辞职。 经总裁提名，聘任贺红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同意：

１１

票 弃权：

０

票 反对：

０

票

董事会对周鹂女士在任期间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贺红云先生简历：

贺红云， 男，

１９７３

年生， 经济学硕士， 中国注册会计师， 英国

ＡＣＣＡ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

。曾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财务部部长，中国航空集团公司

财务管理主管、中国航空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

／

投资监管部副总经

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财务经理等职。 现任浙江华智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已提供

贺红云先生的个人简历，我们在审阅前就有关问题向公司其他董事及董事会

秘书进行询问，并就贺红云先生的个人能力和职业背景进行了考察。 基于独

立判断，我们认为：贺红云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相关条件，同意聘任

贺红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特此公告。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０９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０

股票简称：浙江富润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２

号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上

午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

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６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６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林中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参与“

＊ＳＴ

铜城”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同意签署《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表决结果为：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详见公司

公告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３

号。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０

股票简称：浙江富润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３

号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对“上峰建材”增资并参与重组“

＊ＳＴ

铜城”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

＊ＳＴ

铜城”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同意签

署《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书》。

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ＳＴ

铜城”或“铜城集团”）

已与白银坤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署《资产和负债转让协议》，约定将铜

城集团截至基准日全部资产和负债转让给白银坤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并由

白银坤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接收铜城集团的全部职工。

在完成资产出售后， 铜城集团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本公司及其

他权益人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峰控股”）、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有色控股”） 拥有的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峰建材”）

１００％

股权、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水泥”）拥

有的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上峰”）

３５．５％

的股份，购买

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

３．６９

元

／

股。 本公司以持有的上峰建材

１７．０４３７％

的

股权认购铜城集团相应价值的本次新发行的

Ａ

股股份。

根据《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书》，铜城集团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为：

１

、发行股份种类与面值

本次铜城集团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

值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铜城集团发行股份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铜城集团股份发行的对象为上峰控股、铜陵有色控股、浙江富润和南

方水泥。

上峰控股以其持有上峰建材

５８．２７２３％

股权作价认购，铜陵有色控股以其

持有上峰建材

２４．６８４０％

股权作价认购，浙江富润以其持有上峰建材

１７．０４３７％

股权作价认购，南方水泥以其持有铜陵上峰

３５．５％

的股份作价认购。

４

、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铜城集团发行股份的价格为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股票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定价，由于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停牌，按上述方法计

算发行价格为

３．６９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铜城集团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５

、拟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

铜城集团拟购买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

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书确认的基准日的净资产价值为基础， 参考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基准日的净资产价值，由各方协商确定。

６

、发行数量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３５

号《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上峰建材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评估总资产为

１８６１５３．０９

万元，负债为

３０７８９．０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５５３６４．０５

万元。 本次公司持有上峰建材

１７．０４３７％

股

权作价

２６４７９．７８４２

万元， 按铜城集团

３．６９

元

／

股的发行价计算， 公司可认购

７１７６．０９３２

万股。

７

、过渡期内标的资产损益的归属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的约定，过渡期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起至

交割完成日止的期间。 过渡期内，铜城集团购买上峰建材

１００％

的股权和铜陵

上峰

３５．５％

股份产生的收益均由铜城集团享有， 铜城集团购买上峰建材

１００％

的股权产生的亏损由上峰控股、铜陵有色控股、浙江富润按照其各自持有的上

峰建材股权比例以现金补足，铜城集团购买铜陵上峰

３５．５％

股份产生的亏损由

南方水泥按其持有的股权比例以现金补足。

８

、股份限售期的安排

上峰控股、铜陵有色控股、浙江富润、南方水泥认购的本次铜城集团发行

的股份，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９

、上市地点

在股份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上述事项尚待经过铜城集团董事会以及交易各方权力机构的审议批准，

且尚需取得铜城集团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日

股票简称：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增加临时提案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分配增加现金分红的

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发出股东大会新增议案的通知（详见公告

２０１２－０３７

）；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上午

１０

：

００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１０８１

号中珠大厦

６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叶继革先生；

（六）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

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

７８

，

７３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７．３０％

。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

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题，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议案》；

同意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６６

，

４６６

，

６００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共计

１６６

，

４６６

，

６００

股； 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６６

，

４６６

，

６００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共计

３３

，

２９３

，

３２０

股；实施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增加至

３６６

，

２２６

，

５２０

股。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７８

，

７３１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特别决议批准， 同意盘锦弘

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以

６４５．７７８

万元转让价款转让给盘锦盛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转让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７８

，

７３１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更换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不再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财务审计机构， 聘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

费用拟为人民币

４８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７８

，

７３１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更换内部控制审计单位的议案》；

同意不再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

单位，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单位，授权公司经营层决定其报酬。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７８

，

７３１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特别决议批准，同意对《公司

章程》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五条进行修改。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７８

，

７３１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关于制订

＜

中珠控股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７８

，

７３１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分配增加现金分红的议案》；

同意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基础

上，增加实施派送现金红利的方案，派送现金红利：每

１０

股派现

０．２５

元（含税）。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７８

，

７３１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温天相、李伊苓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中珠控股《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１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关于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中

秋、国庆”假期前暂停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１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０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长城

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证监会

《

关

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

的通知

》（

证监办发

［

２０１１

］

１０３

号

）

及沪深证券交

易所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的原

因说明

按照证监会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

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办发

［

２０１１

］

１０３

号

），

９

月

３０

日

（

星期日

）

至

１０

月

７

日

（

星期日

）

休市

，

１０

月

８

日

（

星期一

）

起照常开市

。

９

月

２９

日

（

星期六

）

为周

末休市

。

为保证基金的稳定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

，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９

月

２８

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及转换转入业

务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城货币

Ａ

长城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００００３ ２００１０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２

）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出及赎回等其他业务仍照常

办理。

（

３

）敬请投资者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中秋、国庆假期带来不便。 若有疑问，请通过

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①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６８－６６６

网站：

ｗｗｗ．ｃ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②

本基金代销机构

华夏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北京银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证

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长城证券、兴业证券、平安证券、招商证券、中国银河证

券、东方证券、华泰证券、华西证券、中航证券、渤海证券、国盛证券、国信证券、国都证券、广州证券、世

纪证券、齐鲁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安信证券、光大证券、东海证券、恒泰证券、国元证券、中国中投证

券、西部证券、长江证券、日信证券、华宝证券、民生证券、天源证券、华融证券、国海证券、中信证券（浙

江）、民族证券、大同证券、东兴证券、信达证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长城基金关于增加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为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并实施费率

优惠的公告

根据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基金”）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

米基金”）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数米基金开始代理销售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

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０００１

）、长城久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０００２

）、长城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

２００００３

；

Ｂ

类份额

２００１０３

）、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６

）、长城安

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７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８

）、长城稳健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９

）、长城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１０

）、长城景气行业龙头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１１

）、长城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１２

）、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

２０００１３

，

Ｃ

类份额：

２００１１３

）、长城优化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１５

）、长

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１６

）。

投资者可在数米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和销售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投、赎回等业务，具

体办理程序应遵循数米基金有关规定。

长城基金将同时在数米基金开通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及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相关费率及业务规则请查阅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相关公告及长城基金网站。

重要提示：投资人可在数米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该投资

金额即为申购金额，上述基金每期定期定额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并不设金额级差。

本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金额限制。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需求，凡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网上交易系统和销售网点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

上述开放式基金（除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仅限于场

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４

折，且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单笔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注：使用中国银行银行卡支付，申购费率

６

折起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９％

，则按

０．９％

执行；若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９％

，或者为固定费

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同时，对转换业务申购费补差按申购优惠费率执行，即转换申购费补差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

申购优惠费率差执行。 基金转换费由申购费补差和赎回费两部分组成，赎回费按转出基金的招募说明

书规定收取。 现就转换业务申购费补差优惠事项说明如下：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的，按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优惠费率之差收取申

购费补差；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或等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申

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皆不低于

０．６％

；转入基金或转出基金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为

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注：使用中国银行银行卡支付，转入基金和转

出基金申购费率享有

６

折起优惠，但优惠后费率皆不低于

０．９％

；转入基金或转出基金申购费率等于、低

于

０．９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原费率请参照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中的约定。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２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８－６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１日


